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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履职护航未成年人工作
我市检察机关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徐广宇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人民检察
院获悉，近 3 年来我市检察机关以能
动履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

取得不凡成效，3 年来， 抗诉 16 起侵
害未成年人案成功率 100%。

在涉罪未成年人跟踪帮教方面，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办案帮助一名

未成年少女成功戒毒并考入大学，承
办检察官在央视法治节目《守护明天》
中进行了讲述；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在
办案中通过微信进行 “远程帮扶”，帮
助一名远在广西的涉罪少年顺利考入

大学，该事例被《检察日报》报道。 3年
来，通过跟踪帮教，24人考入大学。

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

成年人做好临界预防，积极开展亲职教

育。 西华县检察院联合团县委、县关工
委， 对 14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
未成年人进行临界预防，对其家长进行
亲职教育，相关做法得到省人民检察院
充分肯定。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创新
亲职教育新途径，向办理结婚登记的新
婚夫妇发放《检察官写给新婚夫妇的一
封信》，引导新郎、新娘做合格父母。

立足办案制发检察建议， 积极参

与社会综合治理。 通过梳理近年来发
生的刑事案件，检察官发现一些酒店、
旅馆及 KTV 等娱乐场所存在违规招
用、接纳未成年人问题，向相关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公
安局在全市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娱乐
场所治安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市人社
局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保护未成年人

劳动权益专项行动，均取得良好效果。

善
意
执
行
有
温
度

助
力
发
展
有
力
度

�市
中
院
推
出
失
信
修
复
制
度

□通讯员 李新磊

本 报 讯

“我已经主动履
行执行款 ， 现申
请法院解除对我

的 信 用 惩 戒 措

施 。 ”近日 ，接到
被执行人赵某的

主 动 履 行 情 况

后 ， 执行法官当
天便联系双方当

事人确认案件履

行完毕情况 ，并
依法解除了对被

执行人赵某的限

制高消费等惩戒

措施 ， 惩戒措施
解除后 ， 赵某的
经济业务得以恢

复正常 。
今年以来 ，

市中级人民法院

与 市 信 用 办 对

接 ， 分批将拒不
履行法院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被执行人予以

曝光，1~10 月份，
将失信被执行人

218 例 （其中自
然人 189 人 、法
人 29 家 ）同步推
送到周口社会信

用管理平台 ，进
行信用惩戒 ，失
信被执行人 “一
处失信 、处处受限 ”，起到了强大的
震慑作用。

为鼓励失信主体主动纠错 ，信
用修复， 构建自动履行为主的执行
工作格局， 市中院施行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修复激励机制， 通过信用修
复助力被执行人 “重生 ”、被执行企
业“造血再生”。 今年 9 月份，市中院
出台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实施
办法 》，灵活采取执行和解 、暂缓执
行、“活封活扣”等善意执行方式，最
大程度减少给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影响 ，截至 11 月底 ，对被执
行人信用修复 10 余次，起到了很好
的社会效果。

今后， 市中级院将抓好审判执
行第一要务， 始终贯彻善意文明理
念 ，努力营造公开 、公平 、公正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 为周口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法治保

障。

□通讯员 赵辉 文/图

本报讯 日前，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事故大队民警彭军义和同事张占

伟刚勘查完一起交通事故， 正当驾车经
中州大道返回单位的途中， 一辆面包车
鸣笛示意，见驾驶员对着民警喊话，彭军
义立即靠边停车了解情况。驾驶员称：他
是从商水赶来的，车上有一名危重病人，
急需前往周口市中心医院救治， 因为路
况不太熟悉，又怕耽误治疗，希望民警能
驾驶警车在前面带路。

彭军义看到车上躺着的病人和驾

驶员焦急的神情， 赶忙说道：“跟上我
们！ ”说完，他就驾驶警车沿中州大道、
黄河路、大庆路、人民路一路风驰电掣
将病人紧急护送至周口市中心医院。到
达医院后，彭军义和张占伟又赶忙帮助
医务人员将病人抬上急救床（如图）、推
进急救室。看到病人得到医护人员的及
时诊治， 大家紧张的心情才算得以缓
解。

警车开道护送危重病人

子女签署“不赡养父母”协议，不行！
������基本案情 ：李某 （妻子 ）与张某
（丈夫） 系夫妻， 两人共生育 4 个子
女， 丈夫张某于 1998 年 10 月去世。
去世后， 长子和次子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达成协议，协议约定，已去世的
张某由长子赡养，李某由次子赡养。
生活起居、医病及以后各种事情均由
次子承担，长子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自张某去世后，长子对李某不尽
赡养义务，2022 年 8 月，原告李某将
4 个子女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
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长子和次子之
间的赡养父母协议，不能免除长子赡
养母亲的法定赡养义务，因原告李某
自愿跟随次子生活，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相关法条之规
定， 判决原告李某跟随次子生活，四
被告应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每人每

年承担赡养费 3518.3 元 （2022 年河
南 省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

14073.2 元）。对原告以后发生的应由
其承担的医疗费用（以医疗单位有效
票据为准）， 由照顾原告生活的次子
先行垫付， 再由四被告均摊给付，四
个子女均服判息诉。

法官说法：百善孝为先，孝为德
之本。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更是法定的义务。 赡养人应当履
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
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的规定，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
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
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
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
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

特殊需要；第十五条规定，赡养人应
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

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
供医疗费用。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
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
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
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本案
中， 原告李某自愿跟随其次子生活，
次子并未表示反对，对原告李某要求
跟随次子生活的请求，法院应予以支
持。原告李某要求四被告履行赡养义
务，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长子和
次子之间的赡养父母协议，不能免除
其法定赡养义务。有法定抚养义务的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
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 李康

刘博）


